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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地造林緣起

台灣光復初期（民國34年至43年），依

據日人完成之土地調查資料，全省（含澎湖

縣）面積為3,596,120公頃，其中林野面積為

2,278,956公頃，佔全省面積63.4％；屬國有

者1,494,557公頃，佔林野地65.58％。此一時

期，政府鑒於國有林地荒廢甚多，約有50萬

公頃亟待造林綠化，以維森林資源及國土保

安；然受限於國家財政，難在短期間內全面完

成復舊造林，遂決定藉由民間資源與力量，推

行租地造林政策，將交通方便地區之伐木跡

地、林相低劣地、草生地及濫墾地，劃定區域

範圍，放租予人民造林，並訂定契約書規範權

利義務，是為租地造林之伊始。租地造林依時

間及背景，又可分為：一般租地造林、營造保

安林、竹林清理保育、營造竹林保育、濫墾地

清理租地造林等5類，泛稱為租地造林。

二、林業經營之轉型

自民國40年實施租地造林後，確實獲得

一定成果，惟在社會經濟環境大幅變動之下，

林業政策亦著隨時代的腳步作調整改進，由以

木材生產為導向之傳統林業經營模式，逐漸

轉變為考量整個森林生態系統維持及運作之

經營策略。租地造林承租人已難由傳統木材

生產獲得利潤，部分承租人於是違約使用，

種植檳榔、果樹及茶樹等高經濟價值作物，

造成林地超限利用問題。

在歷經賀伯颱風、九二一大地震、桃芝

及納莉颱風等災害之後，許多山坡地形成大

面積土石流危險區，每逢大雨，即威脅著下

游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益發凸顯出國土保

育之重要性。同時，環境意識的高漲，有關

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效應與地球暖化等議

題，在國際間不斷受到熱烈討論，喚起社會

大眾對土地倫理的認知與環境保護的重視，

進而對森林國土保安、水源涵養等公益功能

殷切的期盼，亦促使政府部門重新思考國土

利用與環境保育之問題。

三、林地管理新思維

林地管理是林業經營上基本而且重要的

一環，如何將被動的管理業務轉化為主動出

擊的輔導與服務，是林業經營上的挑戰，也

是一項新的突破。

為配合國土保育政策，尋求根本解決

健全租地回收之林地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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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林務局經檢討評估之後，認為租地造林

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應該建立退場機制，將

出租之國有林地逐步收回，由政府來經營管

理。另外，對於依契約規定完成造林，並長期

提供國土保安、水源涵養、淨化空氣、生態景

觀等森林公益功能予全民共享之承租人，在造

林數十年後，因年紀老邁無力再經營管理林

地，或因當年投入大筆資金造林，卻由於木材

價格低迷與工資高漲致利不及費而血本無歸，

亦應有所回饋，給予適當合理之補償。林務局

乃研議將出租造林地收回，並發給補償金之可

行性。

四、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

（一）概述

基於對林地管理之重新考量，林務局著

手研擬「國有林事業區林地收回計畫」，報奉

行政院92年9月8日核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並以92年12月31日訂定發布「國有林事業區

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作業要點」，據以辦理。

92年開始實施時，選擇新竹林區管理處轄區

以小面積先行試辦，經不斷檢討改進，累積

經驗，再逐步推廣至其他林管處。

補償收回計畫依「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契

約書」第11點：「政府因政策需要收回本契

約之林地時，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承租人

不得異議，所造林木得依約分收或予以補

償」規定，本從優補償之精神，採鼓勵、勸

導方式，由承租人主動提出交還林地申請，

並以林木調查方式計算補償金。收回範圍依

序為「土石流潛勢地區」、「水庫集水

區」、「河川區兩側」等影響公共安全區域

之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並按上述收回

範圍、造林木是否已屆伐期齡、租約到期之

先後及提出申請時間等因素，排定優先順

序，依規辦理。

計畫內容及作業程序為：查定收回範

圍、公告收回範圍、舉辦說明會及通知承租

人、受理申請、現場調查、查定補償金額、

點交林地及補償金核發等。

（二）增列定額補償

以林木調查計算補償金的方式辦理租地

▲�93年收回竹東事業區第8林班面積1 . 7 2 3 5公頃，承

租人吳福壽，樹種柳杉。

▲�93年收回竹東事業區第10林班面積16 . 7公頃，承租

人周進得，樹種柳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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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雖然符合公正客觀原則，但因林木調查

作業費時且需大量人力，加以部分承租人對生

產成本以及木材市價有不同意見，不滿意林管

處依調查結果所核算之補償金，造成執行上的

困擾；因此，林務局參酌各種補償標準，研

擬增列定額補償方式，並報奉行政院95年9月

26日院台農字第0950044944號函核定「95年

度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石門水庫集

水區及大甲溪上游地區內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補

償收回執行計畫」，由新竹及東勢林區管理處

轄內重點地區試辦，視執行績效再檢討未來中

長程計畫之擬定。

定額補償之計算標準如下：

1．�符合最近一期換約現場林木調查之造

　　 林樹種及存活株數者每公頃40萬元，

　　 其餘以每公頃30萬元計發。

2．竹類每公頃30萬元。

3．�木竹混淆林以最新版林班像片基本圖

　　 判釋木、竹所佔比例，依前2項每公

　　 頃核發基準核計。

4．�列管有案已混植每公頃600株林木

　　 者，每公頃30萬元，原植違規作物不

　　 予補償。

經檢討95年執行成效後，據以研擬

「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

（96至99年4年計畫），報奉行政院96年6月

27日院台農字第0960029242號函核定，擴大

規模由林務局各林管處同時辦理。

增列定額補償之後，承租人可就林木調

查或定額補償自行選擇一種最有利之方式辦

理，達到從優補償以及公平合理之原則；同

時，在執行上可縮短作業流程，並節省人力

等行政支出。

（三）擴大收回範圍

「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

畫」之收回對象僅限國有林事業區（林班

地），且必須位於「土石流潛勢地區」、

「水庫集水區」、「河川區兩側」範圍內之

出租造林地，非位於該收回範圍之租地，則

無法辦理；有鑑於此，林務局召集各林區管

理處人員會商，檢討評估後，將「國有林事

▲�9 7年收回台東縣金峰鄉金山段39 9地號（接管自國

產局），面積2 4 . 5 2 3 7 2 3公頃，承租人謝集賢等

2人，天然闊葉樹雜木林（江某、白匏仔等）。

▲�豎立告示牌（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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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林地收回計畫」修正為「國有林出租造林

地補償收回計畫」，報奉行政院97年4月25日

院台農字第0970015889號函同意辦理。

修正內容除「國有林事業區」擴大為

「國有林」，將國產局移交林務局接管之國有

林地，以及國有區外保安林（原由縣府代管）

納入外，並增列「生態保護區」、「保安林」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森林法第10條規定限

制採伐地區」等3項，明定優先順序為：「土

石流潛勢地區」、「水庫集水區」、「河川區

兩側」、「生態保護區」、「保安林」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依森林法第10條規定限制採伐

地區」。農委會97年5月23日農林務字第

0971720633號令將「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

地補償收回作業要點」修正為「國有林出租造

林地補償收回作業要點」，以為計畫辦理之法

令依據。

（四）實施策略及執行情形

1．作業程序與防弊機制

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執行國有林出租造

林地補償收回計畫，均依據標準作業程序、

計畫內容及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作業

要點等規定辦理。同時，林務局及林區管理

處由林政、造林、會計及政風等部門成立工

作推動小組，負責督導、協調及執行進度管

考，依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並審核申請

案件，以落實計畫推動。

因申請者相當踴躍，為求公平起見，每

一申請案受理之後，均依規排定優先順序，

經現場調查，據以核算補償金，並提交林區

管理處工作推動小組審核通過（超過新台幣

500萬元之申請案件，尚須報林務局核定），

會同承租人於現場點交林地後，將補償金撥

入承租人指定帳戶，始完成補償收回作業程

序。另為慎重計，對於符合每公頃40萬元定

額補償之案件，除經工作推動小組審核通過
（圖片／高遠文化）

▲�林務局人員現場查核（97年收回竹東事業區10林班

面積9.43公頃，承租人周進得，樹種柳杉）。

▲�設置巡邏箱（97年收回林田山事業區13 5林班，面

積0.32公頃，承租人唐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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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並由林區管理處指派專人再次赴現場

核對無誤後，方核發補償金。

林務局於年度結束後派員實地查核，以

了解現場實際執行情形，發現問題，立即檢討

改進。補償收回計畫自92年開始執行以來，

循著此一嚴謹的程序與機制辦理，均能順利完

成，並達到防弊之功能。

2．租地收回之後續管理

收回之林地，視現場林木生長狀況，採

自然復育或編列造林計畫予以復舊造林；並依

土地受干擾情形區分巡護區，設置巡邏箱，落

實巡護管理，以防止林政案件發生；同時，建

立檔案專案列管，監測林地之林相變化，採取

必要措施。

3．執行成果

在各林管處及工作站積極宣導推動之

下，承租人交回租地之意願逐年提高，每年執

行率均超過預定目標；96年至99年4年間預定

收回3,000公頃，截至98年底3年間已收回

3,496公頃；自92年至98年底，共收回4,674

公頃，成果顯著。

五、未來展望

台灣的地形陡峻，颱風災害頻仍，土石

流已經是司空見慣而且無法避免的夢魘，因

此，森林這一道防線，更肩負著國土保安的

重責大任。

依據1995年底完成之第3次台灣森林資

源及土地利用調查資料，台灣全島森林覆蓋

面積為2 ,102 , 4 00公頃，佔全島總面積

（3,591,500公頃）之58.53％，其中國有林

面積1,612,900公頃，佔全島森林面積之

76.7％。林務局所經管之國有林地包括國有林

班地、接管國產局之國有林地及區外保安林

等，現存國有林出租造林地合計約96,646公

頃（尚陸續接管中），這些租地分布全省各

地，範圍遼闊，且涵蓋各種不同海拔，林務

▲�查核人員以衛星定位系統（GPS）確定租地坐標位置。

▲�查核人員以衛星定位系統（GPS）確定租地坐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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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每年投入租地管理之人力及經費相當可觀，

如何有效的管理林地，讓森林發揮最大的效

益，是重要的課題，也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租地補償收回計畫，是一創新的政策，

屬鼓勵性質，由承租人主動提出申請，並不具

強制性，對於亟須收回之租地，無法掌握優先

收回，建議於國土計畫法或國土保育條例等法

規中加以明定，使於法有據，順利收回租地。

由歷年執行結果顯示，租地補償收回政

策，是正確而可行的，有必要繼續推動。惟因

囿於年度預算經費，有意願交回租地之承租人

須依優先順序辦理，在長時間等待之下，迭有

怨言，且每年所收回租地面積比例亦相當有

限，宜寬列預算，擴大辦理。因此，未來除

持續推動執行租地補償收回計畫外，並將研

擬擴大補償收回之面積規模，爭取足夠預算

經費，加速收回租地，期望在10年內能將

林務局所轄管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全部收

回，以利經營管理，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收回之租地，納入整體國家森林經營計

畫中妥善管理，予以維護既有林相，以自然

復育或人工造林，使恢復林地生態之完整

性，並以永續經營理念為手段，達到發揮森

林穩定地質、國土保安及環境生態等功能，

對環境敏感地區之水土保持及國土保安具有

正面效益；同時，回饋承租人長期投資及苦

心經營森林所應獲取之合理收益，落實政府

照顧林農之宗旨。

▲�97年收回竹東事業區13林班面積26 . 4 1公頃，承租

人劉家雄，樹種桂竹（散生）。

▲�9 7年收回旗山事業區第2林班面積27公頃，承租人

陳忞勇，樹種莿竹（叢生）。


